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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宏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

 

一、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公司实际情况,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，对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

分成员进行调整。 

陈伟达先生因个人工作安排，辞去公司董事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
本次调整完成后，公司董事陈伟达先生不再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，由公司董事胡

龙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,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

任期届满之日止。除上述成员调整外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保持不变。 

本次调整后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为：杨宠怀(独立

董事、召集人)、古元峰先生(独立董事、委员)、胡龙先生(董事、委员)。 

 

 

芜湖宏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11 月 26 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

带法律责任。 


